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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条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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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条例》已经 2004 年 9 月

13 日国务院第 64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 2004 年 12

月 1 日起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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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 

部分摘录： 

第十一条  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机构、治安保卫人员应当履行

下列职责：  

   （一）开展治安防范宣传教育，并落实本单位的内部治安

保卫制度和治安防范措施；  

   （二）根据需要，检查进入本单位人员的证件，登记出入

的物品和车辆；  

   （三）在单位范围内进行治安防范巡逻和检查，建立巡逻、



检查和隐患整改记录；  

   （四）维护单位内部的治安秩序，制止发生在本单位的违

法行为，对难以制止的违法行为以及发生的治安案件、涉嫌

刑事犯罪案件应当立即报警，并采取措施保护现场，配合公

安机关的侦查、处置工作；    

   （五）督促落实单位内部治安防范设施的建设和维护。    

   第十二条  在单位管理范围内的人员，应当遵守单位的

内部治安保卫制度。 

 

 

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 

 

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13号 

（1990 年 9 月 18 日发布） 

 

部分摘录： 

第三条 学校的师生员工以及其他到学校活动的人员都应

当遵守本规定，维护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和国家利益，维护

学校的教学、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。 

学校应当加强校园管理，采取措施，及时有效地预防和

制止校园内的违反法律、法规、校规的活动。 

 



第五条 进入学校的人员，必须持有本校的学生证、工作证、

听课证或者学校颁发的其他进入学校的证章、证件。 

    未持有前款规定的证章、证件的国内人员进入学校，应

当向门卫登记后进入学校。 

 

    第六条 国内新闻记者进入学校采访，必须持有记者证

和采访介绍信，在通知学校有关机构后，方可进入学校采访。 

 

    外国新闻记者和港澳台新闻记者进入学校采访，必须持

有学校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外事机关或港澳台

办的介绍信和记者证，并在进校采访前与学校外事机构联系，

经许可后方可进入学校采访。 

 

    第七条 外国人、港澳台人员进入学校进行公务、业务

活动，应当经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同

意并告知学校后，或按学术交流计划经学校主管领导研究同

意后，方可进入学校。自行要求进入学校的外国人、港澳台

人员，应当在学校外事机构构或港澳台办批准后，方可进入

学校。接受师生员工个人邀请进入学校探亲访友的外国人、

港澳台人员，应当履行门卫登记手续后进入学校。 

 

 



 


